京学习办[2009]6号
关于调查统计我市
学习型区县建设工作情况的通知
各区县教委：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关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精神，总结我市开展社区教育、建设学习型区县的工作成果，进一步做好新时期的学习型区县建设工作，深入推进首都学习型城市建设工作，市建设学习型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决定在2009年底前对我市学习型区县建设工作情况进行摸底调查。请各区县认真填写《北京市学习型区县建设工作调查统计表》（见附件，电子版可在北京建设学习型城市网即www.bjlearning.gov.cn下载），并于2009年12月30日（星期三）前报送我办。
联 系 人：吴  缨、张  兰

联系电话：66074919、51994985

电子邮箱：xxxcs@126.com
附件：北京市学习型区县建设工作调查统计表及填表说明
           北京市建设学习型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附件：
北京市学习型区县建设工作调查统计表
	区县名称：

	基本

情况
	1.居民总数：                                    （人）
	2.家庭总数：                                （户）

	
	3.街道（乡镇）总数：                           （个）
	4.社区（村）总数：                          （个）

	教育
培训
和学

习型

组织

情况
	年受教育培训居民总数：                      （人）
	占居民总数的百分比：                                  （%）

	
	教育培训
	1.青少年校外素质教育
	青少年总数：      （人）
	参加培训数：       （人）
	占青少年总数的百分比：        （%）

	
	
	2.农民培训
	农民总数：        （人）
	参加培训数：       （人）
	占农民总数的百分比：          （%）

	
	
	3.来京务工人员培训
	来京人口总数：    （人）
	参加培训数：       （人）
	占来京人口总数的百分比：      （%）

	
	
	4.下岗失业人员培训
	失业总数：        （人）
	参加培训数：       （人）
	占失业总数的百分比：          （%）

	
	
	5.老年教育培训
	老年总数：        （人）
	参加培训数：       （人）
	占老年总数的百分比：          （%）

	
	学习型组织
	1.学习型街道（乡镇）
	当年评选学习型街道（乡镇）：     （个）
	历年评选学习型街道（乡镇）：          （个）

	
	
	2.学习型社区（村）
	当年评选学习型社区（村）：       （个）
	历年评选学习型社区（村）：            （个）

	
	
	3.学习型组织 

（“其他”请列明）
	当年评选学习型学校：             （个）
当年评选学习型企业：             （个）
当年评选学习型机关：             （个）
当年评选学习型社团：             （个）
当年评选学习型家庭：             （个）
当年评选其他学习型组织：         （个）
	历年累计评选学习型学校：              （个）
历年累计评选学习型企业：              （个）
历年累计评选学习型机关：              （个）
历年累计评选学习型社团：              （个）
历年累计评选学习型家庭：              （个）
历年累计评选其他学习型组织：          （个）

	市民
教育

载体

建设

情况
	三级网络
	1.区级社区教育中心
	数量：                 （个）
	自有教育培训场地面积：                            （平方米）

	
	
	
	班级培训数：          （人次）
	讲座数：       （个）
	讲座培训数：               （人次）

	
	
	
	专职人员：                              （人）
	兼职人员：                          （人）

	
	
	
	区级层面课程：         （门）
	区级层面教材：                                     （本）

	
	
	2.街道（乡镇）社区学校
	数量：                 （个）
	自有教育培训场地面积：                         （平方米）

	
	
	
	班级培训数：          （人次）
	讲座数：       （个）
	讲座培训数：               （人次）

	
	
	
	专职人员：                              （人）
	兼职人员：                          （人）

	
	
	3.社区（村）教学点（学校）
	数量：                 （个）
	自有教育培训场地面积：                         （平方米）

	
	
	
	班级培训数：          （人次）
	讲座数：       （个）
	讲座培训数：               （人次）

	
	
	
	专职人员：                          （人）
	兼职人员：                          （人）

	
	其他资源
	本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                   （个）
	本区市民学习品牌：                           （个）

	
	
	区内教育机构向社区开放
	开放数量：             （个）
	所占比例：          （%）

	
	
	区内其他机构向社区开放
	开放数量：             （个）
	所占比例：          （%）

	
	
	现有社区教育志愿者：                            （人）

	教育
经费
投入
情况
	社区教育年经费投入总额：                                                                                   （元）

	
	其

中
	1.区社区教育财政专项经费：                                                                （元）

	
	
	2.社区教育三级网络专兼职教师和管理者人员经费投入：                                                 （元）

	
	
	3.社区教育三级网络基建经费投入：                                                             （元）


填表单位：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说明

1.社区居民总数：指本区户籍人口和居住于本地区并具有居住证的外来居民人口数量之和。

2.年受教育培训总数：本年度内参加过各类社区教育培训的总人数，其中主要包括青少年校外素质教育、农民培训、外来务工人员培训、下岗失业人员培训、老年教育培训和其他在本区域内开展的针对居民的社区教育培训活动。

3.青少年：中小学在校学生和18岁以下的人。

4.来京务工人员：居住、工作在本地区并具有居住证或暂住证的人。

5.下岗失业人员：在我国国有企事业改革过程中，为提高效率、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从原单位分离出去的富余人员；以及没有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有就业需求，但仍然没有找到新的单位的人。

6.老年人：60周岁及以上的人。

7.当年评选各种学习型组织：当年由街镇、区及以上职能机构在开展学习型组织评选过程中认定、命名或表彰的学习型组织的数量。

8.社区教育三级网络：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开展社区教育活动的教育机构，包括区县社区教育中心（社区学院）、街乡社区学校（成人学校）、社区（村）教学点（学校）。

9. 自有教育培训场地面积：指主要用于社区教育用途的建筑的建筑面积。

10.专职人员：社区教育机构在编的、专门从事社区教育的教师和管理人员。

11.兼职人员：社区教育机构不在编的、兼职从事社区教育的教师和管理人员。

12.班级培训数：是指以课程班形式组织的学习，且每年不少于40课时培训的人员次数。

13.讲座数：是指依某一主题或针对某一特定事件而开展的讲座数量。

14.讲座培训数：是指一年中参加讲座培训的总人次。

15.社区教育课程：根据课程一般要求和社区教育特点，为满足社区居民需要而设定的课程。

16.区级层面课程是指由区级层面为主开发的课程，可以在区县、街乡和社区（村）等具体实施。

17.社区教育教材：根据教材一般要求和社区教育特点，为配合社区教育课程而编写的教学材料。

18.区级层面教材是指由区级层面为主编写的教材，可以在区县、街乡和社区（村）等层面使用。
19.本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基地是各区县统筹区域内教育资源和其他社会资源，通过共建或开放等多样化的形式建设的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为市民终身学习服务的基地。
20.本区市民学习品牌是指利用本区资源，依托一定场所，面向社会、有计划定期为广大市民提供终身学习服务，具有一定学习规模，在一定区域内形成较大影响，并具有鲜明特色和一定引导、示范作用的公益性市民终身学习活动。其基本条件详见京学习办[2009]3号文件。
21.区内教育机构向社区开放：社区内各级各类教育培训机构(含高等学校、中等职业学校、普通中小学校、幼儿园、民办学校) 等的场所、设施，经常性、制度化、低价或免费向居民开放的数量总和。

22.区内其他机构向社区开放：社区内其他机构（如博物馆、图书馆、科技馆、体育馆等）等的场所、设施，经常性、制度化、低价或免费向居民开放的数量总和。

23.社区教育志愿者：社区内志愿从事有组织的社区教育学习活动、工作，不收取报酬的人员。

24.社区教育年经费投入总额：区县、街乡用于社区教育工作的经费总额，包括区县、街乡两级财政专项经费，社区教育专兼职教师和管理者人员经费和社区教育基础建设经费等。

25.区社区教育财政专项经费：区层面财政投入的社区教育专项经费，不含人员和基建经费。

26.社区教育三级网络专兼职教师和管理者人员经费投入：社区教育三级网络中专职教师、兼职教师、专职管理者和兼职管理者的人员经费投入。

27.社区教育三级网络基建经费投入：用于改善社区教育三级网络学习条件，添置满足社区教育需要的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及新建社区教育活动场所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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